
業務目標及策略

有關本集團的業務目標及策略，請參閱本 [編纂 ]「業務—業務策略」一節。

執行計劃

為執行上文所述根據本團的業務目標及策略，促進本集團離散式功率半導體的產銷

的業務策略，下文所載為本集團自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直至2018年12月31日各六個月期間

的執行計劃。務請留意，執行計劃乃按下文「業務目標及所得款項用途聲明—基準及假

設」一節各段所述的基準及假設制訂。該等基準及假設受限於多項不確定性及不可預測

因素，特別是本 [編纂 ]「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風險因素。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2016年12月31日

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

半導體的產能

. 藉購置晶圓測試及分類、晶粒切割、固晶及線焊機

器擴充及發展蕭基二極管╱MOSFET的產能

持續研發工作 . 持續改良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的產品性能

. 為所發現的任何新半導體技術及製造方法申請專利

擴展分銷網絡 . 持續與其現有分銷商合作以物色全新客戶

. 物色全新分銷商以發展全新客戶及全新市場，重心

為太陽能板及工業電源供應器領域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

半導體的產能

就進一步擴充及發展蕭基二極管產能╱MOSFET所需進

行生產設備可行性研究

持續研發工作 . 持續改良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的產品性能

. 為所發現的任何新半導體技術及製造方法申請專利

業 務 目 標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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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分銷網絡 . 持續與其現有分銷商合作以物色全新客戶

. 物色全新分銷商以發展全新客戶及全新市場，重心

為汽車領域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

半導體的產能

. 藉購置晶圓測試及分類、晶粒切割、固晶及線焊機

器擴充及發展蕭基二極管╱MOSFET的產能

持續研發工作 . 持續改良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的產品性能

. 為所發現的任何新半導體技術及製造方法申請專利

擴展分銷網絡 . 持續與其現有分銷商合作以物色全新客戶

. 物色全新分銷商以發展全新客戶及全新市場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

半導體的產能

. 檢討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產能

持續研發工作 . 持續改良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的產品性能

. 為所發現的任何新半導體技術及製造方法申請專利

擴展分銷網絡 . 持續與其現有分銷商合作以物色全新客戶

. 物色全新分銷商以發展全新客戶及全新市場

業 務 目 標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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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

半導體的產能

. 如有需要，檢討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產能

持續研發工作 . 持續改良其蕭基二極管及MOSFET的產品性能

. 為所發現的任何新半導體技術及製造方法申請專利

擴展分銷網絡 . 持續與其現有分銷商合作以物色全新客戶

. 物色全新分銷商以發展全新客戶及全新市場

基準及假設

編製直至2018年12月31日執行計劃時，董事已採納以下主要假設。

(a) 本集團將具備充裕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已規劃資本開支以及本集團日後規劃相

關期間內的業務發展所需；

(b) 本 [編纂 ]所述各項日後規劃的資金需求將不會有別於董事所估計金額；

(c) 香港、台灣及中國以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目前經營或將會經營業務以及目前

提供或將會提供產品的任何其他地點的現有政治、法律、財政或經濟狀況概無

任何重大變動；

(d) 本集團將不會受本 [編纂 ]「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任何風險因素重大影響；

(e) 香港、台灣、中國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目前經營或將會經營或註冊成立所在

的任何其他地點的稅務基礎（例如通服及利率）或稅率概無任何通大變動；

(f) [編纂 ]將根據本 [編纂 ]「 [編纂 ]架構及條件」一節及按其所述完成；

(g) 本集團將可挽留其客戶及供應商；

(h) 本集團將可留用主要管理層以及主要營運部門的員工；及

業 務 目 標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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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集團將可按與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營運方式大致相同的方式持續經營，而

本集團將可不受干擾地進行發展計劃，而不會以任何方式對其營運或業務目標

造成不利影響。

[編纂 ]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相信，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將改善其公司地位以及品牌形象，而 [編纂 ]所得款項

淨額將鞏固其財務狀況，並將讓本集團執行上文「業務目標及所得款項用途聲明—執行

計劃」一節所載的業務計劃。此外，在聯交所公開上市的地位將給予本集團開通資本市

場以進行企業融資活動的機會，有助日後業務發展、提高公司地位以及加強其競爭力。

[編纂 ]所得款項淨額按 [編纂 ]每股 [ [編纂 ]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

經扣除相關開支，估計將約為 [編纂 ]百萬港元。董事目前有意應用所得款項淨額藉購買

相關設備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半導體的產能。董事認為，就 (i)持續本集團研發工作；

及 (ii)擴展本集團分銷網絡的業務策略而言，本集團現有主責團隊將足以執行該等策

略，而執行該等策略將毋須動用 [編纂 ]所得款項。

概要而言，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直至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業務目標以及策略的執

行將由 [編纂 ]（按每股 [ [編纂 ]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中位數）計算）所得款項淨額提供資

金如下：

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至

2016年 12月

31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7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6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總計

佔總所得款項

淨額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提高本集團離散式功率

半導體的產能 [編纂 ] — [編纂 ] — — [編纂 ] 100

持續研發工作 — — — — — — —

擴展分銷網絡 — — — — — — —

[編纂 ] — [編纂 ] — — [編纂 ] 100

業 務 目 標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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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 [編纂 ]所得款項淨額及本集團內部資源及本集團可取得現有銀行融資將足

以撥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業務計劃。

倘若 [編纂 ]設定於建議 [編纂 ]範圍的上限及下限，則本集團將於扣除相關開支後分

別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 [編纂 ]港元及 [編纂 ]港元。倘若 [編纂 ]設定於建議 [編纂 ]的上限

或下限，董事有意按上文所述的比例調整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分配。

倘若 [編纂 ]所得款項淨額並非即時須用於上述用途，董事目前有意將該等所得款項

淨額存入於認可財務機構持有的短期計息存款戶口。

業 務 目 標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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